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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区 2018 年深入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 
管理情况说明 

2018 年，区财政积极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对照“全过程、全方位、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努力

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努力解决预算绩效管理突出问

题，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一、绩效管理制度方面 

制定并印发《青浦区 2019年预算绩效目标评审规范》《青

浦区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价报告撰写规范》《青浦区 2018

年财政管理绩效考评的通知》等，进一步充实完善了预算绩

效管理制度。 

二、预算绩效目标评审方面 

一是绩效目标编审全面覆盖。实施财政预算项目库管

理，对纳入财政项目备选库的项目必须进行预算绩效目标申

报，2019 年项目支出预算编报绩效目标实现全覆盖。二是根

据评审结果安排预算。对预算单位申报的项目绩效目标由主

管部门、财政业务科室，按要求对预算绩效目标的科学性、

合理性和真实性等进行审核后，取消项目或核减预算。对重

点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按照“部门申报、中介辅导、项目汇

报、专家询问、部门解答、专家评审、中介建议、修改报告、

审核建议、结果反馈、落实应用”的流程开展重点绩效目标

管理。 

三、绩效跟踪方面 

一是提高跟踪覆盖比例。2018 年区财政、区级部门共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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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重点民生等项目组织实施绩效跟踪，涉及财政资金共占区

本级项目预算资金的 72%。二是多项措施推进单位实施。2018

年所有区级预算单位全面开展绩效跟踪，预算部门全面应用

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实施绩效跟踪，原则上要求进绩效系

统或者线下由业务部门联手财务部门自行开展跟踪,要求部

分重点部门开展绩效跟踪项目资金比例达到 80%。三是跟踪

结果结合预算调整。通过绩效跟踪推动项目执行，提高预算

执行进度，根据绩效跟踪结果中的问题建议，逐条进行限期

整改落实利用，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整改或结果落实利用情

况。 

四、绩效评价方面 

一是财政遴选重点项目实施评价。通过调研、征求预算

主管部门、财政业务部门等各方意见，重点遴选民生项目、

公众关注度高、社会影响大的项目，主要围绕项目实施后的

产出、效果、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评价。二是部门全面实

施绩效评价。年初开展全区预算主管部门绩效管理工作部署

明确工作计划，要求所有预算主管部门开展绩效评价，并根

据区财政局设置的规定格式形成自评价报告，涉及财政资金

共占区本级项目预算资金的 47%。 

五、结果应用方面 

一是及时反馈限期整改应用。将绩效评价结果及时反馈

至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和财政业务科室，要求逐条对照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反馈》中的整改建议进行限期

整改，同时改进财政管理自身的工作。二是制度明确预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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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据。《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实施意见》等制度中明

确规定将结果作为改进预算管理、财政部门审核安排相关项

目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三是建立政府报告机制。向区政府

专题报告全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与区审计局形成

信息共享合作机制，将预算绩效管理结果、绩效审计结果等

实施共享，共同推进全区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性资金使

用绩效。 

 


